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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科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欣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67,797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93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欣女士持有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50,897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949%。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收到高级管理人
员王欣女士发来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年 12月 30日，王欣女士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王欣女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16,9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83%，均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欣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3,267,797股

0.3932%

IPO前取得：1,018,672股
其他方式（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2,249,12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王欣

2025年10月31日

816,900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12月8日～2025年12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816,900股

18.93～19.70元/股

15,587,234.00元

已完成

0.0983%

不超过：0.0983%

2,450,897股

0.294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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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新科祥园甲 6号楼 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

333,525,951

40.13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蔡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257,047

比例（%）

99.6195

反对

票数

996,916

比例（%）

0.2989

弃权

票数

271,988

比例（%）

0.081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桂芳、包剑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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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12月
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增补李晓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何召滨、李晓林、张瑢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何召滨为召集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晓林、李馨、武延军三
名董事组成，其中李晓林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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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履行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呼和浩特市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市居然”）为公司全资
三级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家居连锁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融资额度为人
民币5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授信”或“主债权”），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拟
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呼市居然拟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持有的位于呼
和浩特市主干道鄂尔多斯大街与锡林郭勒南路交汇处西南角的房产为本次授信
提供抵押担保。前述被担保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4月30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16层1601
4、法定代表人：王宁
5、注册资本：12,755.102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食品销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互联网信
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物业
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
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元器件
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珠宝首
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礼品花卉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池零配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日用
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模具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家居连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8、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家居连锁的资产总额 4,210,665.07万元，负债总

额2,577,054.87万元，银行贷款总额421,267.4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32,375.69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585,997.39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089,434.30
万元，利润总额180,680.71万元，净利润128,116.8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家居连锁的资产总额3,964,797.94万元，负债总额2,
274,303.00万元，银行贷款总额375,057.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31,414.7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645,418.49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781,925.69万
元，利润总额78,214.10万元，净利润57,557.7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家居连锁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保证人：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主债务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4、担保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范围：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
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6、保证期限：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对
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合同生效条件：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

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
1、抵押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抵押人：呼和浩特市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主债务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4、担保形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5、抵押物基本情况：呼市居然拟以其持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主干道鄂尔多

斯大街与锡林郭勒南路交汇处西南角的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前述房
产的建筑面积为52,609.38平方米。除本次抵押担保外，前述房产不存在其他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

6、担保范围：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
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7、合同生效条件：经抵押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
公章、及抵押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风险可控，有利于业务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所述，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风险

可控，有利于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所述，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
员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反担保安排
家居连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家居连锁未提供反担

保。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共计 530,296.42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2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
的担保余额为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0%。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5-085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5人，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5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CEO王宁先生主持，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与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融资额度协议》，融资额度为人民币5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授信”），授信期

限为1年。公司拟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次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呼和浩特市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拟与浦发银行北

京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持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主干道鄂尔多斯大

街与锡林郭勒南路交汇处西南角的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风险可控，有利于业务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所述，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本议案已

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图生物”）及二级

子公司郑州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标源”）于近日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产品名称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检测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腺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法）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目细菌
显色平板（培养法）

链格孢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
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法）

蟹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
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烟曲霉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
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法）

大豆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普通白桦树过敏原特异性
IgE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羊肉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鱼（鳕鱼）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法）

抗 PM-Sc1 抗体 IgG 检测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柳树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白介素 2 受体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IgG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注册证编号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552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666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3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71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70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8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7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6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9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65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78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79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80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82

注册证有
效期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预期用途

本产品用于定性检测人鼻拭子和口咽拭子
样本中的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RSV Ag）。

本产品用于定性检测人鼻拭子和口咽拭子
样本中的腺病毒抗原（ADV Ag）。

本产品用于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目细菌
（CRE）的培养、分离、鉴别。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链格孢
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m6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蟹过敏
原特异性Ig E抗体（f23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烟曲霉
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m3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大豆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f14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普通白
桦树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t3 sIgE）的含
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羊肉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f88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鱼（鳕
鱼）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f3 sIgE）的含
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
抗 PM-Scl 抗体 IgG（Anti-PM-Scl IgG）的
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柳树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t12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中白
介素2受体（IL-2R）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
抗增殖细胞核抗原抗体 IgG（Anti-PCNA
IgG）的含量。

所属公
司

安图
生

物

15

16

17

18

19

20

牛肉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小麦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虾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
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葎草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血管炎抗体质控品

1型糖尿病自身抗体质控品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96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103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106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105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46

豫 械 注 准
20252401025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牛肉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f27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小麦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f4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虾过敏
原特异性IgE抗体（f24 sIgE）的含量。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葎草过
敏原特异性IgE抗体（w22 sIgE）的含量。

本产品适用于抗髓过氧化物酶抗体 IgG
（MPO IgG）、抗 蛋 白 酶 3 抗 体 IgG（PR3
IgG）、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IgG（GBM IgG）
检测时的质量控制。配合郑州安图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抗中性粒细胞胞浆
髓过氧化物酶抗体IgG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抗中性粒细胞胞浆蛋白酶3抗
体IgG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抗
肾小球基底膜抗体IgG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使用。

本产品适用于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
DA）、抗胰岛素抗体（IAA）、抗酪氨酸磷酸
酶抗体（IA-2A）、抗胰岛细胞抗体（ICA）检
测时的质量控制。配合郑州安图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抗胰岛素
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抗酪
氨酸磷酸酶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抗胰岛细胞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使用。

郑州标
源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

部分厂家已取得上述部分类似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详情请登录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https://www.nmpa.gov.cn）查阅。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菜单，不断满足市场需

求，是对公司现有检测产品的有效补充，可以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

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58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2025-085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二级子公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

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以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多收益。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计划概述

1、委托理财的目的：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实现

资金效益最大化，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投资收益。

2、委托理财额度：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状况，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即期限内任一时点的委托理财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3、委托理财方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

格评估、筛选，购买风险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且仅限于一年期以内的理财产

品。根据自有资金的富余情况、生产经营的安排以及理财产品的市场状况，公

司择机购买。

4、资金来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5、委托理财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

的议案》，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型理财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

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对委托理财额度使用及投资品种严格把控，切实按照董事会的决

议执行。

2、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将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

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财务部建立相关台账、做好账务处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

向、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的

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4、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5、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公司上述理财业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和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

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短期委托理财，有利于公司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实现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委托理财产生的相关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科目，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为准。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5-79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相关情况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

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具体为：以公司2025年9月30日总股本313,489,036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5,674,
451.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后续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以固定总额的

方式分配；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3,489,036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1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1月8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1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

年1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588

股东名称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26日至登记日2026年1月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
咨询联系人：曹洪、李艺蕾
咨询电话：028-83262759
传真电话：028-8325156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5-050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股票代码：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81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根据可转债最终转股情况，公司需对《公司章程》中涉及
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为
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最新要求，结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中
涉及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和《关于取
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取得了福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新《营业执照》记载的注册资本为 570,084,039元，《营业执照》记载的其他主要登记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82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6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上午 9:00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 16号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婷女士主持，应

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非独立董事郭超男女士、
独立董事郭晓红女士、独立董事沐昌茵女士、独立董事郑云坚先生以通讯方式
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结果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报告》及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董事会同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评定结果，以
此计算2024年度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核定金额。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扣除已预发额后的剩余部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予以兑现。

关联董事卓贤文先生、郑路荣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7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董事会同意

对现行《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修订。本次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2025年修订
本）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生效施行。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科学有

效的薪酬管理机制，董事会同意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本
次修订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修订本）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后生效施行。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李笑雨女士提交的辞呈。因个人原因，李笑雨女士辞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职务，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笑雨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李笑雨女士在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工作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
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李笑雨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夏雨女士（简历附后）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

夏雨女士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
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夏雨女士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培训证明，但其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深圳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尽快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其任期自
其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夏雨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
联系电话：0756-8135023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电子邮箱：xiayu02@livzon.cn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夏雨女士个人简历
夏雨，女，1996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自2025年7月起至今就职于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夏雨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夏雨女士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证
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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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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